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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瑛 

 

興善段 

486 、

487 、 488

地號 

1.本人李○瑛與李

○珍、李○淑、李

○芳、李○美等五

人，於 81 年 5 月

22 日共同購入地

號：學甲區興善段

486、487、488 的

土地，此土地本被

劃為機關用地，卻

於 88/03/30 在未

知會土地持有人

的情況下變更使

用分區為停車場

用地，本人及其他

共有人購入此土

地已逾 25 餘年，

政府並未如分區

規劃的名義去使

用該地，讓土地閒

置，既不徵收亦不

解編，且學甲地區

人口逐年大減，整

個學甲區到 105

年 12 月為止的總

人口不過兩萬多

人，卻編列十個停

車場用地，更何況

學甲即便是中心

熱鬧區域也是條

條道路寬廣，路邊

停車格都沒人停

了，何需編列十個

停車場用地?而且

離我土地不到一

百公尺的民權路

上即有一大型公

有停車場，因人口

及遊客稀少，現已

淪為附近居民私

人 佔 用 長 期 停

學甲區興善段 486、

487、488 被劃為公共

設施保留地已逾 3、40

年，若，台南市政府的

都市計畫，若真認為人

口僅兩萬人的小鎮需

要設置十個停車場用

地，那請政府儘快徵收

取用，若不，懇請能還

地於民，因政府的怠

惰，本人及其他共有人

的權益已被嚴重影響

近四分之一世紀，請徵

收或還地於民以活化

土地使用。 

酌予採納。 

理由： 

1.陳情土地位於停車

場用地(停 10)。 

2.已納入跨區重劃整

體開發，重劃後地主

可配回住宅區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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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在這短短的距

離之內，何需影響

人民土地權益劃

置兩個停車場? 

2. 此 外 ， 監 察 院

（102）年 5 月 9

日審議通過糾正

本部及各級地方

政府有關「各級都

市計畫權責機關

任令部分都市計

畫公共設施保留

地長達 3、40 年迄

未取得，嚴重傷害

憲法保障人民之

生存權與財產權」

「…都市計畫編

定 公 共 設 施 用

地，最長應於 25

年內完成，逾 25

年仍未取得開發

之 公 共 設 施 用

地，理應限期檢

討，對不必要的部

分應儘速解編，如

逾 3、40 年仍不取

得使用，更表示已

無公共設施用地

保留之必要。…長

久以來，各級都市

計畫權責機關任

令部分都市計畫

公共設施保留地

長達 3、40 年迄未

取得，嚴重傷害憲

法保障人民之生

存權與財產權，內

政部及各級地方

政府實有嚴重怠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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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逢 

 

仁得段 

768 地號 

 

1.當初「古農村」公

共設施停四停車

場用地，緣於民國

70 年代因地方長

者為發揚固有民

俗藝術發起設置

「古農村」（展示

古時代鄉下耕農

時用具，並倡導人

民簡樸生活情境）

供在地人或蒞臨

學甲之觀光客參

觀而規劃。 

2.昔日「古農村」於

民國 76 年一場大

火付之一炬，如今

往日繁華景象便

也從此不再復見

（上述可由大話

新聞所載資料可

見，詳附件 2）。 

3.現今「古農村」公

共設施停四停車

場用地，歷經時代

變遷且時空背景

變化，至今荒廢 30

年有餘，有礙市容

觀 瞻 及 地 方 發

展，聽聞學甲鎮公

所旁之學校預定

地，業經貴局通盤

檢討的改變，實值

得讚賞。 

本人是 6 年前繼承該

地持分之共有人亦是

在地人，現今「古農村」

主體已不存在；人口也

外移遞減，該停車場實

無保留之必要，期盼能

地盡其用之最大考

量，鑒請貴局廢除該停

車場用途，建議該停車

場也能通盤檢討改為

公園綠地或圖書館供

市民休閒去處或返還

地主自行規劃處理。 

部分採納。 

私有地部分解編為住

宅區。 

理由： 

1.陳情土地位於停車

場用地(停 4)。 

2.鄰近已有公 3 及公

兒 2-1，尚無劃設公

園用地之需求，私有

地部分檢討解編為

住宅區，並以繳納代

金辦理回饋。 

3 李○端、 

李○國 

 

興太段 

448 地號 

1.數十年來本省工

商發達，政府提倡

家庭計畫『少子

化』政策，以致各

家庭幼童銳減。 

2. 本 案 公 兒 遊 樂

區，距東陽國小僅

1.撤銷本案「公兒二-

二」計畫，以免浪

費政府財源。 

2.懇請撤銷上列兒童

公園二-二用地改

為住宅區，以維民

酌予採納。 

理由： 

1.陳情土地位於鄰里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

用地(公兒 2-2)。 

2.已納入跨區重劃整

體開發，重劃後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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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公尺，學校各

項 遊 樂 設 施 齊

全，環境俱佳。 

3.陳情人所有學甲

興太段448號土地

(地目建)於民國

70年10月21日經

鈞府以府建都字

第 109684 號發布

列為公共設施「兒

童公園二-二」用

地，至今已三十七

年應徵收而未徵

收，影響所有權人

權益甚鉅。依公共

設施用地徵收期

限為 15 年，並非

無限期保留。 

生。 可配回住宅區土地。 

4 李○○ 

 

個人住在學甲區，個

人所擁有的土地有

一筆是東陽段高中

預定地，冒昧想要請

教有關東陽段高中

預定地，如果確定不

興建學校，可否考慮

站在繁榮地方的前

提下，將本地段解編

或是徵收為公共用

地呢？再次感謝 謝

謝您對大台南地區

的努力！ 

台南市學甲區東陽段

高中預定地，如無興建

需要，建議將其解編或

徵收為公共用地等事

項。 

1.陳情土地位於學校

用地(文高)。 

2.已納入學甲三通辦

理(部都委審議中)。 

 
 
 
 


